附件1
2025年区控水质自动监测站维护维修项目
采购需求


一、项目名称
2025年区控水质自动监测站维护维修项目
二、项目背景
根据《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做好2025年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网络运行维护项目预算的通知》文件精神，2025年8月开始，我中心负责辖区内9个区控水站运维工作。为确保辖区内自动监测网络稳定高效运行，加强贵港市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的管理，提高自动监测系统仪器设备故障响应、维修速度，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以下简称“贵港中心”）将辖区内6个区控水质自动监测站（详见附件1-1）的故障诊断、维修服务工作委托社会化专业机构进行服务保障。
三、项目预算
人民币壹拾玖万伍仟元整（¥19.5万元）
四、项目需求
（一）服务内容
本项目主要为贵港市辖区内6个区控水站（详细附件1-1）仪器设备提供故障诊断、维修服务，协助贵港中心开展周边环境、站房基础设施、仪器设备故障巡查等工作，提供自动监测仪器设备耗材、配件、试剂和标准物质、租船服务，做好区控水站辅助系统运行保障，仪器设备故障维修，站房基础保障设施维修（不可抗力引起的恢复性维修维护除外）等工作，服务质量达到贵港中心的考核要求。
1.依据《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站（常规五参数、CODMn、NH3-N、TP、TN）运行维护技术规范》（HJ 915.3-2024）等地表水自动监测运行维护相关规范、要求，对水站仪器和辅助设备开展例行巡检（包含定期开展相应质控工作）。协助贵港监测中心技术人员做好水站日常巡检，每个站点每周至少1次。
2.出现带有标识的异常数据、仪器设备状态参数异常、运行日志异常、不符合逻辑数据等其他情况导致的异常数据时，及时向贵港中心报告并及时进行远程维护，必要时当天前往现场确认和维护，采取标样核查、现场排查、留样复测、实际水样比对等措施，确认数据是否有效。
3.确认仪器通讯存在障碍或仪器状态异常、仪器故障时，应尽快前往现场查明原因，处理故障。仪器或系统发生故障时，对于在现场能够诊断明确且可通过更换备件解决的问题，应在48小时内解决故障。在每次故障检修完成后，根据检修内容和更换部件情况，对仪器进行校准，并在维修后48小时内提交维修详细情况说明，包括故障情况、更换耗材情况、费用、维修效果等；对于其他不易诊断和检修的故障，或48小时内无法排除的仪器故障，应及时更换备机，同时应对备机开展多点线性核查，并对监测数据进行分析，监测数据与更换备机前变化较大时，还应开展实际水样比对。
4.备机保障服务：设备出现故障48小时不能处理的，应当马上提供适用于在用系统、性能安全可靠的备机。用于日常突发仪器故障的运行保障，要求提供备机设备清单（表1）、实物照片及设备购置/租赁合同、发票等，如为生产商自有产品，需提供自有产品清单、实物照片及铭牌等。
表1 仪器备机清单
	[bookmark: _Hlk96415285]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台/套）

	1
	常规五参数水质分析仪
（水温、电导率、pH、浊度、溶解氧）
	1

	2
	高锰酸盐指数水质分析仪
	1

	3
	氨氮水质分析仪
	1

	4
	总磷水质分析仪
	1

	5
	总氮水质分析仪
	1

	6
	藻密度水质分析仪
	1

	7
	叶绿素（叶绿素a）水质分析仪
	1


5.耗材、试剂保障：根据区控水站运行需要，提供符合自动监测仪器设备、辅助系统运行保障要求的耗材、配件、试剂和标准物质，定期更换试剂、耗材、配件并采取相应标准物质开展相应的质控，确保试剂在使用期间能保证水站仪器正常运行，数据准确可靠。标准物质见附件1-2《水站运维所需标准物质试剂清单》。特别要求：在4月份所有站点的试剂需全部更换为新配置的，且用量满足2个月及以上。
6.对合同期内运行产生的废液根据标准规范要求每两周收集移交给贵港中心，再由贵港中心进行废液委托处置。
7.站点外围保障相关事项。
    8.供应商在项目服务期间需对贵港中心进行水质监测设备及系统技术开展指导与培训。
9.供应商应具备应急监测能力，针对突发水质异常情况，根据贵港中心要求，配合开展相关工作。
10.配合采购方开展水站其他相关工作。
（二）服务要求
1.项目服务时间及服务地点
（1）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服务期从合同签订之日起6个月。
（2）服务地点：贵港市（采购方指定地点）。
2.其他服务要求
（1）供应商需安排至少1名专职技术人员常驻贵港市，协助解决采购方购买的相关服务工作，采购方响应时间为4小时以内。该人员应具有较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掌握化学分析的基本技能，有2年及以上水质自动监测站运维工作经验，熟悉水站各品牌监测模块操作，熟悉水站常见故障原因分析及故障排除，熟悉区控水站数据审核要求，对区控水站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各类异常情况和故障维修维护等情况能按照采购方要求及时进行现场指导。（驻点人员应在项目开始后7天内确定）
（2）至少配置1辆专用车辆，用于本中标项目履约服务。
（3）合同期间，供应商应加强所属员工安全知识教育、职业操守教育、技能操作和应急应对训练，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及相关措施，保障其在仪器设备维修管理服务活动中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如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生任何人身损害及财产损失，与采购方无关，供应商负责全权处理事故并承担全部费用，且供应商自愿放弃对采购方提起任何索赔及法律责任追究。如因供应商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其义务，或者违法违规操作所造成的一切损失，全部由供应商承担。
（4）本项目所形成的所有数据、报告等材料归采购方所有。未经采购方授权，供应商无权使用相关内容或发送给任何第三方。工作人员应遵守相关规定，为贵港中心保密。如因供应商发生数据泄露、相关材料丢失等情况，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全部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5）供应商要拥有管理权和使用权的固定监测活动场所,应满足监测仪器耗材、备件、备机放置、样品配制、样品分析、开展质控和监测活动所需的条件要求。
（6）严禁数据弄虚作假行为，供应商不得以任何形式收受利益单位贿赂或在质控检查任务全过程中弄虚作假，一经发现并查实，严格执行《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判定及处理办法》，立即终止合同，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由供应商承担。
（三）报价要求
本项目实行总承包报价，报价为采购人指定服务范围内的全部价格，至少包括：
1.服务的价格（包括租船费、耗材费、仪器设备费、技术指导费、培训费、材料费、试剂和标准物质费、工作人员差旅费和劳务费等）。
2.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
3.与本项目有关的其他一切费用。
贵港中心不再支付成交价格以外的任何费用。
（四）项目分包情况
不允许分包。
五、考核与付费机制
（一）考核办法
采取百分制考核的方式，采购方在每月10日前完成上个月的服务工作进行考核，主要考核内容包括站点运行基础保障、耗材试剂供应、备机、技术指导等，具体详见附表3《2025年贵港市区控水站服务考核表》。考核得分取各站点考核评分的平均值作为当月考核得分。
（二）服务费核算方法
采购人根据每个阶段的考核结果分别支付相应的服务费。考核得分≥85分的不扣款；85分＞考核得分≥70分的，扣除合同总款的2%；70分＞考核得分≥60分的，扣除合同总款的5%；考核得分＜60分的，不支付当期合同款，解除合同关系并要求中标供应商退回首付款。
（二）付款方式
1.首付款：签订合同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款的30%预付款；
2.剩余70%合同款：第一期在2026年2月20日之前支付50%合同款；第二期在合同结束时支付20%合同款，两期服务费根据每个阶段的考核结果支付。发生扣款的在当次结算时予以扣除。采购人收到供应商提供当次付款金额的发票和请款函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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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控水站点位及主要设备信息表
	序号
	所处县份
	水站名称
	水站类型
	监测指标
	仪器品牌
	建站时间
	备注

	1
	覃塘区
	平龙水库
	常规浮船
	水温、pH、溶解氧、电导率、浊度、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总氮、叶绿素、藻密度

	力合
	2021年10月
	预计服务时间从2025年11月7日-2026年5月6日

	2
	港北区
	达开水库
	常规浮船
	水温、pH、溶解氧、电导率、浊度、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总氮、叶绿素、藻密度
	力合
	2021年10月
	预计服务时间从2025年11月7日-2026年5月6日

	3
	港南区
	武思江水库
	常规浮船
	水温、pH、溶解氧、电导率、浊度、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总氮、叶绿素、藻密度
	力合
	2019年11月
	预计服务时间从2025年11月7日-2026年5月6日

	4
	平南县
	六陈水库
	常规浮船
	水温、pH、溶解氧、电导率、浊度、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总氮、叶绿素、藻密度
	聚光
	2021年10月
	预计服务时间从2025年11月7日-2026年5月6日

	5
	港南区
	大李村
	常规小型站
	水温、pH、溶解氧、电导率、浊度、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总氮
	雪迪龙
	2019年11月
	预计服务时间2025年11月7日-2025年12月31日

	6
	桂平市
	石嘴
	常规小型站
	水温、pH、溶解氧、电导率、浊度、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总氮
	雪迪龙
	2019年11月
	预计服务时间2026年1月1日-2026年5月6日




附件1-2
水站所需标准物质试剂清单

	序号 
	试剂和标准物质名称
	用量

	1
	高锰酸盐指数试剂
	按需提供

	2
	氨氮试剂
	按需提供

	3
	总磷试剂
	按需提供

	4
	总氮试剂
	按需提供

	5
	高锰酸盐指数标液
	按需提供

	6
	氨氮标液
	按需提供

	7
	总磷标液
	按需提供

	8
	总氮标液
	按需提供

	9
	PH缓冲溶液，PH=4.01
	按需提供

	10
	PH缓冲溶液，PH=6.86
	按需提供

	11
	PH缓冲溶液，PH=9.18
	按需提供

	12
	电导率标液
	按需提供

	13
	浊度标液
	按需提供

	14
	溶解氧试剂、标液
	按需提供

	15
	叶绿素试剂、标液
	按需提供

	16
	藻密度试剂、标液
	按需提供





附件1-3
2025年贵港市水站服务考核表
	项目
	考核要点和要求
	分值
	得分
	备注

	运行基础
保障条件
	运行基础保障条件出现异常或故障时，须在4小时内响应，48小时内解决，视情况打0-10分。
	10
	
	

	
	运行基础保障条件异常或故障响应和处理率须达到100%，视情况打0-5分。
	5
	
	

	周边环境
安全巡查
	按要求每月对水站至少开展一次安全巡查，并认真做好巡查记录，每缺少1次扣1分，扣完为止。
	4
	
	

	
	巡查过程中发现异常情况须及时向贵港中心汇报，每漏报1次扣1分，扣完为止。
	4
	
	

	备机、车辆
	配备至少1辆专用车辆和1套备机，视实际情况打0-5分。
	5
	
	

	人员配备
	按要求配备至少1名专职技术人员，视实际情况打0-3分。
	3
	
	

	备品备件、
耗材、试剂
	备品备件、耗材、试剂等必须在规范规定的时限内配送到位，配送不及时1次扣1分，扣完为止。
	4
	
	

	
	备品备件、耗材、试剂质量必须符合要求，质量出现不合格1次扣1分，扣完为止
	4
	
	

	技术指导
	按要求对贵港中心技术人员进行水站日常运维理论+实操培训，视实际情况打0-2分，未开展0分。
	2
	
	

	
	按要求现场协助贵港中心技术人员在规范规定时限内维修维护好水站仪器设备各类异常和故障，不符合要求1次扣2分，扣完为止。
	4
	
	

	
	按要求配合贵港中心技术人员做好水站日常运维，所有参数最低数据有效率不低于80%，每降低1%，扣2分，扣完为止。
	40
	
	

	
	按要求每个站点每个月现场协助贵港中心技术人员做好水站日常巡检，每周至少1次；协助做好每月水站质控工作，每缺少1次，扣1分，扣完为止。
	4
	
	

	应急监测
	配合贵港中心做好地表水水质自动站的水质异常应急监测工作，视情况打0-3分，不配合0分。
	3
	
	

	
	配合贵港中心做好地表水水质自动站数据异常超标比对工作，视情况打0-4分，不配合0分。
	4
	
	

	工作记录
	按要求填写记录清单、巡查表、维修维护表等记录，并且记录清晰、完整、规范，按时上交给贵港中心备案，视情况打0-2分。
	2
	
	

	数据审核
	按时按要求完成数据审核，视情况打0-2分。
	2
	
	

	合计
	
	100
	
	


考核日期：    年  月  日        考核人员：            中标商代表 ：
